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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2021年度市级社科规划立项课题的通知

三江新区党群工作部，各县（区）委宣传部（社科联），市级有关单位，在宜各高校科技处，市级各学会、协会、研究会：
为改进市级社科课题规划立项工作，市社科联、宜宾学院联合成立了宜宾市人文社科研究规划推广中心。将主要承担市级社科课题的具体立项、评审等工作，课题发布仍然面向全市。2021年度市级社科规划立项课题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省委十一届七次、八次全会以及市委五届九次、十次全会精神，围绕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大力推进理论创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为宜宾如期建成全省经济副中心和加快建成成渝地区经济副中心提供智力支持。
二、选题范围
2021年度市级社科规划立项课题申报选题，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重点突出应用性对策研究；研究者在申报项目时，要围绕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理论和实践，重点就以下领域开展选题： 
1.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下宜宾三江新区建设发展研究。
2.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宜宾农村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3.建党100周年党史（特别是宜宾地方党史）研究。
4.推进“幸福宜宾”建设中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化建设研究。
5.宜宾地方特色文化（酒、茶、竹文化)研究。
三、申报要求
（一）在本次选题申报选题范围内，申请人可根据自身学术专长和研究基础，就某一具体领域，自定题目进行申报。
（二）凡在我市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研究人员或一线工作者，或所在单位（社团）学术带头人、科研骨干，均可作为项目负责人参加申报。项目负责人应是项目研究全过程的真正组织者，并承担该项目的实质性研究工作。以集体或以课题组名义开展的研究项目，可以集体或以课题组名义申报。
（三）每个人作为牵头人只能申报1个项目，且不能参与本次申报的其他项目；课题组成员最多参与2个申报项目。
四、申报办法
（一）各县区社科联、在宜各高校、市级社科学会（协会、研究会）、有关部门（单位），要加强对课题申报工作的宣传、组织和指导。申报材料原则上由所在单位收齐汇总整理并认真审核后连同申报材料（附电子版）统一报送。
（二）申请人所在单位要认真履行科研诚信管理责任，严把科研诚信关，认真审核申报表所有栏目填写的内容，签署意见。
（三）所有材料均需打印一式一份并附相应的电子版。具体包括：
1、2021年度宜宾市人文社科研究规划推广中心申报汇总表；
2、《宜宾市人文社科研究规划推广中心课题申报书》；
3、《课题设计论证活页》。
（四）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5月12日止，逾期不予受理。
五、其它事项
（一）宜宾市人文社科研究规划推广中心将组织相关专家组成评审组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提出准予立项名单。立项通知将于2021年5月通知各项目负责人及其所在单位。
（二）宜宾市社科联联系电话：0831-8238342。邮箱：ybsskl@163.com。通讯地址：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街道广场西路4号宜宾广电中心22楼。邮政编码：644000。

附件：1、宜宾市人文社科研究规划推广中心申报书
      2、课题设计论证活页
      3、2021年度宜宾市人文社科研究规划推广中心申报
         汇总表

                               宜宾市社科联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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